
—1—

苏教高函〔2022〕15号

关于转发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做好
“十四五”期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

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:

现将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做好“十四五”期

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

函〔2022〕36号，见附件 1）转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评估创建工作

开展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是“十四五”期间加快建设

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，也是我省进入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

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践行“争当表率、

争做示范、走在前列”的使命要求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提高站

位，充分认识审核评估的重要意义，并以评估为契机，全面落实

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
各高校要成立审核评估工作领导小组，提前谋划、系统推进评估

创建工作。要根据本校参评类型和参评年份，对照评估指标体系

和重点内容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结合上一轮评估整改情况，全面深

入开展自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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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及时完成联系人信息和专家推荐工作

1.做好联系人信息报送工作。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将通过全

国统一的平台“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系统（试行）”（ht

tp://eva.heec.edu.cn/login）实施。请各高校填写《本科教育教学

评估系统单位联系人信息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加盖公章后，将纸

质版和电子版于 2022年 11月 11日前报送省教育评估院，地址：

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15号教育大厦 2603。各高校的登

录账号和登录方式将点到点另行通知。

2.落实专家推荐工作。为扎实做好专家库建设工作，请各高

校在收到登录账号和登录方式通知后，及时登录“普通高校本科

教育教学评估专家推荐系统”（http://eva.heec.edu.cn/expert-logi

n），按照《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推荐说明》（见附件 3）要

求，完成本校专家推荐与信息报送、专家信息动态更新工作。按

照教育部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统一要求和我省工作安排，请各高校

于 2022 年 11月 30日前完成专家推荐和信息报送工作。

三、有序推进全省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

1.规范申请参评类型调整。各高校原则上按照《 “十四五”

期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总体计划》（见国教督

办函〔2022〕36号文的附件）确定的参评类型和参评年份开展

评估。为做好服务工作，高校可在参评前一年提出适当调整评估

类型，并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、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

和省教育评估院备案。其中：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可在第一类和

第二类之间调整，其他高校可在第二类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调

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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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主动做好评估工作对接。根据《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（2021—2025 年）》（苏教高函〔2022〕

2 号），省教育评估院在省教育厅指导下，负责评估工作的具体

实施。请各高校至少于参评年份前一年，与省教育评估院本科教

育教学审核评估项目组联系，充分沟通、落实评估工作具体要求。

为及时掌握教育部和我省对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部署，

交流和了解高校相关工作的具体情况。请各高校有关部门负责同

志加入“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” 工作 QQ

群（群号：456716940）。省教育评估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许

慧 ， 025-83335267 ； 金 凯 ， 025-83335269 ； 电 子 邮 箱 ：

jsshpg@126.com。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联系人：蔡华，联系电话：

025-83335154。

附件：1.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“十四五”

期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

通知

2.本科教育教学评估系统单位联系人信息表

3.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推荐说明

省教育厅

2022年 11月 7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